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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偏见”和“反向教导”在专利
创造性审查中的理解与判断

苏文涛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北京 100160）

摘　要　创造性审查过程中经常涉及依据“技术偏见”“反向教导”进行的争辩意见，而对两者的判断最终影响

到创造性的结论，本文以“技术偏见”“反向教导”的由来以及含义为基础对两者的区别、联系进行了辨析，并

结合实际案例对现有技术文件中是否存在“技术偏见”“反向教导”进行了分析和判断，旨在为专利相关环节提

供启发性的思路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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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的审查通常采用“三步法”，创造性的审

查过程中经常涉及申请人 /代理人主张依据现有技术

证据记载的内容，可以确定本发明摒弃了“技术偏见”，

或者现有技术证据记载的内容构成了获得本发明的“反

向教导”，对于“技术偏见”“反向教导”的判断影

响到创造性的结论，本文从“技术偏见”“反向教导”

的由来以及含义为基础对两者的区别、联系进行了辨

析，并以实际案例出发对两者进行了详细分析，希望

能为专利申请和审查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1　“技术偏见”和“反向教导”

“技术偏见”在《专利审查指南》（2023）中有明

确记载 [1]，而反观“反向教导”在《专利审查指南》（2023）

中则没有明确记载，其产生于美国专利商标局对于创

造性的审查过程中关于技术部分的内容所提出的，现

有技术需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综合考量，现有技术可以

提供朝着有利于向本发明改进方向的技术教导即为“正

向教导”，同时也可能会出现不利于向本发明改进方

向的技术教导，也就是“反向教导”[2]。虽然《专利审

查指南》（2023）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反向教导”，

但从“反向教导”字面意思来看其与“正向教导”是

相对的，“正向教导”也就是“三步法”中所说的技

术启示，“反向启示”也即相反的技术启示，“三步法”

判断技术启示的过程中，需要从整体上把握现有技术

的内容，这个过程中已经综合考虑了“反向启示”[3]。

综上可见，“技术偏见”属于普遍存在于相关技

术领域中一种偏离客观事实的认知，而由于现有技术

中大部分认知属于经过实践检验而得到的，因此基本

是正确的，真正的“技术偏见”是少数存在的。技术

偏见的确认标准也是比较高的，不能仅仅依靠个别的

专业领域的技术人员或者企业单位的观点，需要与专

业领域的专家共同的观念和认识所不同 [4]。而反观“反

向教导”，“反向教导”的提出需要在现有技术中有

直接的、明确的记载，这种记载所给出的技术启示的

改进方向会阻碍本领域技术人员改进该最接近的现有

技术并获得要求保护的发明。从技术启示的角度来讲，

“技术偏见”“反向教导”均会阻碍本领域技术人员

对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进行改进和研

究以得到要求保护的发明，“反向教导”相对于“技

术偏见”来说，其范围较大，只要在使用的现有技术

证据中对于相反的技术启示有所记载，即可能存在“反

向教导”，反观“技术偏见”则需要达到普遍存在的程度，

而且需要是“领域专家”通行的教导，因此其并不能

仅仅是个别的举例所能证明的，也就是说，“技术偏见”

是一种特定的“反向教导”。两者对于创造性的影响

也是不同的，克服了“技术偏见”，修正了人们错误

的观念和认知，在解决相关技术问题时采用了因上述

错误观念或认知而放弃的相关技术内容，就可以认为

满足了创造性的要求，现有技术中存在“反向教导”

则不能直接得出相关结论。

2　案例分析

2.1　案例介绍

技术方案：一种大高宽比微结构转印的方法，包括：

步骤 1：制备母模具，母模具带有凸起微纳米结构，将

液体状态的 PDMS均匀覆盖于母模具上，固化后将 PDMS

形成有与母模具凸起结构相对应的凹槽结构，即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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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工作的模具；步骤 2：将具有流动性的液体状态的

金属材料在电润湿的条件下充满上述具有凹槽结构的

模具中，经过固化步骤得到填充有导电浆料的模板；

步骤 3：将一层 UV固化材料涂覆到目标衬底上形成；

步骤 4：贴合填充有导电浆料的模板与 UV固化材料层，

在填充有导电浆料的模板中固化的导电浆料被转印到

目标衬底上，通过烧结即得到大高宽比微结构。

说明书中记载该案属于微纳米制造技术领域，具

体涉及墨水转印技术，墨水转印具有成本较低、工艺

过程中环境要求低以及效率较高等优势，更适合于对

良率要求高的微纳米器件的批量化生产，但是对于大

高宽比微结构器件转印成功率低，难以实现转印。为

了弥补上述缺陷，本案提出一种制造微纳米结构的方

法，利用 UV胶辅助，实现大高宽比微纳米结构的高效

率低成本制造。

2.2　现有技术介绍

2.2.1　对比文件 1主要内容

墨水转印技术从总体上说是将液体状材料充满模

板的凹凸槽内，凹凸槽的尺寸为微米、纳米尺度，液

体状材料固化后通过黏附的方式到达目标物上的技术。

其中由于液体状材料是否填充满微米、纳米尺度的结

构表面，以及与模板之间的黏附功的大小与液体状材

料与目标物之间的黏附功的大小相比决定了转印的成

功率，由于不需要去除胶水的过程，也避免了因去除

胶水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液体状材料的性质需要适应

转印技术的需要，现有技术中研发了 Ag、Cu等金属形

成的液态状材料，并且已经大范围的使用。具有流动

性的液态状材料在充满微米、纳米尺度的凹凸槽结构

过程中，会产生润湿作用，充满过程完成后会产生超

过需要的材料，可以通过刮刀的方式刮除掉，之后，

贴合具有液体状金属材料的微米、纳米尺寸结构的模

板和目标物，将液体状材料通过相关方式进行固化，

固化后将模板和目标物分离开，目标物上就可以得到

微米、纳米结构的例如电路的图形。在模板的加工制

造过程中，可以对凹凸槽的深度进行调节，从而决定

了微米、纳米尺寸的结构图形的厚度的差异，也就是

说上述转印技术可以形成不同厚度的电路图形，能够

满足实际电子元器件的各种实际需求。

2.2.2　对比文件 2主要内容

一种涉及转印的技术方案，通过利用厌氧光刻胶

来增加黏附力，该方案中以透明的目标衬底作为转印

目标物，在转印目标物上施加厌氧光刻胶，将带有金

属转印物的承载体与转印目标物紧密结合在一起，施

加紫外线光照之后，厌氧光刻胶会发生交联固化从而

与金属转印物之间形成较强的黏附功，金属转印物就

会黏附在转印目标物上，而由于凹槽部分的金属转印

物与厌氧光刻胶不接触，不会黏附于转印目标物，最

终在转印目标物上得到微米、纳米尺寸的金属结构。

2.3　案例分析

本案为了解决目前微转印技术难以实现大高宽比

微结构的有效转印的技术问题，通过“步骤 3：将一层

UV固化材料涂覆到目标衬底上形成”增强导电浆料与

目标物的黏附力，从而提高导电浆料形成的大高宽比

微结构的转印效率。

对比文件 1中采用了与本申请相同的墨水转印技

术，但是对比文件 1提及“由于不需要去除胶水的过程，

也避免了因去除胶水所产生的不良后果”。

2.3.1　关于“技术偏见”

对比文件 1中的“由于不需要去除胶水的过程，

也避免了因去除胶水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是否构成在

墨水转印中不采用胶水（UV固化材料）的技术偏见。

从技术偏见的定义出发，技术偏见中所限定的“某段

时间内”只要是发明提出的，发明提出并公开后本申

请即已经构成技术偏见的反面证据，即该技术偏见已

经不存在，因此某段时间至少是申请日之前技术偏见

已经形成，甚至这种偏见持续到发明公开之前依然存

在。技术偏见的形成具有时间性、普遍性的特点，用

于证明技术偏见的证据应当能够从时间性、普遍性两

方面反映技术偏见的形成，例如教科书、技术手册、

技术词典或者行业标准中的明确规定，或涵盖多个时

间跨度的多篇技术文献，由于普遍性是一个程度上的

要求，因此即使满足上述举证形式，也无法完全证明

普遍性的特点。人们对于技术的认识使得其局限性难

以避免，这就导致会出现一些普遍的观念或认识，它

引导人们朝某个技术方向进行研究，而放弃了其他的

技术方向，如果发明人 /申请人通过对技术本质的研

究纠正了这种错误观念或认识，从而使得人们能够回

到对放弃的这一技术方向的研究，这就是“克服”所

带来的对于创造性的贡献所在。具体到本案，本案所

处的技术领域为墨水转印领域，相近的技术领域为微

纳米结构制造领域，由于对比文件 1仅为个例，从证

据形式和数量上难以构成该领域专家通行的教导。并

且对比文件 1中的“由于不需要去除胶水的过程，也

避免了因去除胶水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仅仅是对于采

用墨水转印过程中不使用胶水的原因的客观描述，这

是一种选择的优劣的描述，并不存在对于该技术内容

的认知的偏差，并且本案采用了“使用胶水”的方案，

同时引入了“去除胶水”的过程，带来了“去除胶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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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陷，即说明原来的认知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不需

要被修正，技术偏见也就不存在。此外，由技术偏见

的相关规定，如果发明的贡献点在于修正了人们的观

念或认识，使得人们在解决相关技术问题时，重新考

虑之前放弃了的相关技术手段，则可以直接得到发明

具备创造性的结论 [5]。因此，在实践过程中，一般要

求申请人 /发明人在原始申请中记载相关技术内容，

在“克服”技术偏见的角度阐明发明的方案的贡献之处。

2.3.2　关于“反向教导”

对比文件 1中的“由于不需要去除胶水的过程，

也避免了因去除胶水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是否构成在

墨水转印中不采用胶水（UV固化材料）的反向技术教导，

从而构成本领域技术人员结合对比文件 2中公开的采

用 UV固化胶的技术手段的技术障碍。

在创造性判断中，不能单独依据现有技术中存在

的某一技术手段的优点就认定现有技术中存在了相反

的技术教导，而需要站位本领域技术人员，需要考虑

现有技术整体进行考量，从而确定上述内容中的某一

技术手段的优点能否阻碍本领域技术人员选择其他常

用技术手段。具体到本案中，结合检索转印领域的教

科书、工具书等可以知道，在各种转印技术的实施过

程中，在承印目标物上增加黏合剂是一种有效提高界

面黏合力的方法，并且由于模板一般选用表面光滑且

对各种其他物质来说黏附功均相对较小的材料来制作，

使得黏合剂并不影响模板与目标承印物两者的分开，

即不影响转印的效果，但是增加的黏合剂属于最终目

标承印物所不需要，因此需要增加去除黏合剂的工艺

步骤，这个工艺步骤的增加会导致成本上的增加，也

可能导致去除黏合剂过程中所使用的去除方式所带来

的对转印后得到的微米、纳米尺寸的结构产生不良的

影响，因此在黏合力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不会选择增加

黏合剂的方式，但是如果黏合力不能满足增加黏合力

和不良影响之间，黏合力处于要解决的主要焦点，不

良影响即处于可接受的结果。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

尽管对比文件 1提及“由于不需要去除胶水的过程，

也避免了因去除胶水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但是，在

转印时，采用黏合剂或者不采用黏合剂均是本领域改

变界面黏附力的常用技术手段，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晓

两种方式各自的优缺点，采用黏合剂将导电结构转印

到目标衬底的方式，其能够增强导电结构和衬底的黏

附力，但同时后续需要设置去除黏合剂的工艺步骤，

而不采用黏合剂就可以在后续步骤中免除去除黏合剂

的工艺步骤。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面对如何改变界面黏

附力时可以根据需要对上述两种方式进行选择，本申

请的工艺中具有去除胶水这一步骤，正是选择了利用

UV固化材料即黏合剂来提高了界面黏附力之后，相应

地需要增加去除胶水这一步骤将 UV固化材料去除。本

领域技术人员不会因为对比文件 1提及不采用黏合剂

能够减少去胶步骤而放弃选择采用黏合剂以提高转印

有效性的方式，对比文件 1中“由于不需要去除胶水

的过程，也避免了因去除胶水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不

构成不能设置黏合剂即 UV固化胶、不包括去胶过程的

反向教导，因此也就不构成本领域技术人员结合对比

文件 2中公开的采用 UV固化胶的技术手段的技术障碍。

对比文件 2中采用厌氧 UV胶，利用该 UV胶厌氧固化

的特点转印模板凸起部分的金属层，在转印模板凸起

部分的金属层时，厌氧 UV胶作为 UV固化胶，其增强

模板凸起部分的金属层与目标衬底的黏附力从而客观

上提高了导电结构转印成功率。可见上述技术特征在

对比文件 2的技术方案中所起到的作用与本案的作用

是相同的，都是利用 UV胶增强模板中所需导电金属层

与目标衬底的黏附力来提高导电结构的转印成功率 ,

即对比文件 2给出了技术启示。

3　结束语

本文从实际案例出发，对于现有证据是否构成“技

术偏见”或者“反向教导”进行了辨析，可以看出，“技

术偏见”应当是普遍存在的、偏离客观事实的认识，

确定“技术偏见”相应的标准也是非常高的，而且要

求申请人 /发明人在原始申请中记载相关技术内容，

在“克服”“技术偏见”的角度阐明发明的方案所做

出的贡献。对于“反向教导”而言，只需要在现有技

术中有直接的、明确的记载即可，但是判断是否存在“反

向教导”则需要准确站位本领域技术人员，对现有技

术整体上进行客观衡量，判断“反向教导”存在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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